
华泰财险附加专用运动设备损失补偿保险条款 

（注册号：C00015432122026012953313） 

第一条 附加保险合同订立 

本附加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保险合同列明的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以下简称“主险合同”）使用。 

第二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抵触之处，

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险

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第三条 保险责任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合法经营的公共体育场所内、保险合同指定的体育场所内或主险条

款适用的区域内进行体育健身运动时，或被保险人往返前述体育场所或区域的途中，因下列原因导

致被保险人具有所有权的专用运动设备遭受损坏或灭失（以下简称“损失”），针对被保险人实际

发生前述的专用运动设备损失，保险人按照本附加保险合同及保单载明的方式进行赔偿： 

（一）专用运动设备被盗窃、抢劫； 

（二）被保险人住宿的酒店或搭乘的飞机、火车、轮船等公共交通承运人的责任导致专用运动

设备发生损失； 

（三）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被保险人受伤，并且导致专用运动设备的损失。 

对于被保险人专用运动设备的损失，保险人按照下列方式进行赔偿： 

1．专用运动设备灭失，以保险事故发生时已灭失的专用运动设备的市场价值来确定被保险人

的损失金额。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市场价值按照其原始购买价格并结合以下折旧比例来计算： 

专用运动设备购买时间 折旧比例 

购买时间≤30天 10% 

30 天＜购买时间≤3个月 15% 

3 个月＜购买时间≤6个月 20% 

6 个月＜购买时间≤1年 30% 

1 年＜购买时间≤3年 50% 

3 年＜购买时间≤5年 60% 

购买时间＞5年 80% 

备注：专用运动设备购买时间为：自专用运动设备从供应商处购买当日至事故发生当日之间的

天数，时间天数计算含购买当日与事故发生当日。 

2．专用运动设备损坏，赔偿金额将根据损失时的实际价值或修复费用之较低者确定，最高不超

过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 

对受损专用运动设备在修复过程中，被保险人进行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所产生的额外



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免赔额、每次事故赔偿限额、每件专用运动设备的赔偿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

在保险单中载明。 

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单次或者累计赔偿的保险金达到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

时，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终止。 

第四条 责任免除 

（一）因下列原因造成的任何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1.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 

2. 被保险人的商业合作伙伴、亲属或旅行同伴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或行窃； 

3. 专用运动设备放置于无人看管的车辆而遭偷窃，但有明显暴力痕迹者除外； 

4. 海关或其他管理当局的没收、扣留、隔离、检疫、征收或销毁行为； 

5. 被保险人未履行本附加保险合同第七条所规定的被保险人的义务而直接或间接造成的损失； 

6. 正常的磨损、折旧、发霉、虫蛀、腐烂、侵蚀、老化、光照、加热处理、干燥、染色、更

换或因被保险人企图维修、清洗或翻新过程中或空气转变引致的损坏，或因刮损、出现凹痕、机械

性或电气性损坏、使用不当、工艺或设计缺陷、使用有缺陷材料引起的损失； 

7. 专用运动设备自身缺陷、包装不善、保管不善、缺乏看管、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失； 

（二）以下情形导致的损失，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1. 被保险人及其旅行同伴没有尽到看管义务或被保险人自行遗失造成损失； 

2. 被保险人故意制造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事故的行为或隐瞒、欺诈行为，违反保险事

故发生地法律的非法行为； 

3. 走私、非法的运输或贸易； 

4. 经任何其他责任方修理后能正常运行或恢复其正常功能情形； 

5. 任何原因不明丢失情形； 

（三）以下损失保险人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1. 非专用运动设备发生的损失； 

2. 正常使用过程的损耗、损坏； 

3. 被保险人在任何酒店结账离开时，遗忘于该酒店的专用运动设备丢失、失窃或损坏；或者

遗忘于任何空中交通工具、船只、列车、出租车或公共汽车中专用运动设备丢失、失窃或损坏； 

4. 各种机动车辆（及其附件）、摩托车、船、发动机、航空器或其他运输工具；  

5. 非保险期间发生的专用运动设备损失； 

6. 主险合同的责任免除事项以及其他不属于本附加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第五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是保险人在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保险人双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投保人应该按照合同

约定向保险人交纳本附加保险合同的保险费。保险人和投保人可以在本保险合同项下约定本附加保

险合同所适用的免赔额等限制条件。 

第六条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同主险合同一致。 

第七条 被保险人义务 

(一) 被保险人应妥善照管其专用运动设备。 

(二) 如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承保的专用运动设备发生损失，被保险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查

寻、保护或挽救该专用运动设备。 

(三) 被保险人需于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十四小时内向保险事故发生地海

关、警方或其他有关部门报案并领取其出具的有关保险事故发生的证明。 

(四) 如被保险人的专用运动设备在公共交通工具、酒店发生损失的，被保险人需提供对方

为其出具的专用运动设备发生损失的书面正本事故证明。 

第八条 保险金申请 

（一）由被保险人作为索赔申请人填写索赔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文件、资料向保险人申请

索赔： 

1、 保险单或保险凭证正本； 

2、 专用运动设备购物凭证（需包括设备的购买时间、购买金额），发票原件等；  

3、 若涉及维修，需提供修理、修复的清单及发票原件； 

4、 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二）根据保险事故发生原因，需提供以下相应的书面证明： 

1、 若专用运动设备被盗窃、抢劫，需提供被保险人向保险事故发生地警方报案并由当地警方

出具的有关盗窃或抢劫及所致损失发生的正本书面立案证明； 

2、 若因被保险人住宿的酒店或搭乘的飞机、火车、轮船等承运人的责任导致专用运动设备发

生损失，需提供涉事责任方出具的专用运动设备发生损失的正本书面事故证明，包括事故日期、经

过及受损财产； 

3、 若因意外事故导致被保险人受伤，并且导致专用运动设备的损坏或损毁，需提供被保险人

受伤就诊的医疗单据、反映保险事故过程的监控视频、其他能反映保险事故过程的证明材料。 

4.其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二）本附加保险合同项下所有的损失计算和保险金支付在涉及外国货币时，均折合人民币计

算，并以人民币赔偿。有关汇率以保险事故发生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汇率中间价为准。 

（三）若被保险人的损失已从公共交通工具承运人、酒店等其他途径或其他保险公司获得赔偿

的，保险人可根据有关单位或保险公司出具的相关单证、文件或给付保险金证明，在本保险合同的

保险金额内仅承担被保险人除前述赔偿额之外剩余部分的赔偿责任。如果遗失、被盗窃或被抢劫的

物件被发现或归还，被保险人应立即通知保险人并向保险人退回已领取的保险金。 

第九条 代位求偿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

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

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从有

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在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有关责

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

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十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效力终止 

本附加保险合同所附属的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本附加保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主险合同无效，

本附加保险合同亦无效。 

第十一条 释义 

1.专用运动设备：指无此设备则无法开展对应运动的专用器械或工具，仅包括： 

（1）冰雪专用运动设备：滑雪板，雪板固定器、滑雪靴、滑雪杖、滑冰鞋； 

（2）水上专用运动设备：潜水服、潜水气瓶、潜水呼吸调节器、潜水镜、冲浪板、帆板、桨板； 

（3）球类专用运动设备：高尔夫球杆、棒球棒/球、篮球、足球、羽毛球拍/球、乒乓球拍/球、

网球拍/球、壁球拍、冰球杆、曲棍球杆/球； 

（4）其他专用运动设备：轮滑鞋、飞盘、保险人书面认可的其他专用运动设备。 

专用运动设备不含用于保障安全、提升舒适度或监测状态的辅助运动设备，例如：拍摄/录像设

备、运动耳机、运动手表、运动鞋服、眼镜等。 

 

 


